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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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剑阁县金运汽车修理厂普安分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23MA6595873R
住所：剑阁县普安镇剑青路17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奂向东
当事人：剑阁高士达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23MA6250RP30
住所：剑阁县普安镇鹤鸣路59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蒲明生
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2024年11月19日，本局执法人员在剑阁县普安镇剑青路171号和剑阁县普安镇鹤鸣路59号对辖区内市场主体的经营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当事人剑阁县金运汽车修理厂普安分厂和剑阁高士达竹木制品有限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涉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企业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所指违法行为，于2024年11月19日报经分管领导同意予以立案调查。
本局执法人员围绕剑阁县金运汽车修理厂普安分厂和剑阁高士达竹木制品有限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违法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事实，至2024年12月11日案件调查终结。
案件事实：
经查：2024年11月19日，本局执法人员在剑阁县普安镇剑青路171号对当事人剑阁县金运汽车修理厂普安分厂进行了现场核查：通过电话13881243211联系奂向东已没有经营了。同时查明当事人于2021年4月12日在税务金三系统已注销。
2024年11月19日，本局执法人员在剑阁县普安镇鹤鸣路59号对当事人剑阁高士达竹木制品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同时查明当事人于2017年9月29日在税务金三系统显示为非正常户，于多年前亏损停产未经营。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4年11月19日，本局执法人员在剑阁县普安镇剑青路171号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时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原件，附现场拍摄的照片2张），证明当事人剑阁县金运汽车修理厂普安分厂未开业的事实；
2、2024年11月19日，本局执法人员在剑阁县普安镇鹤鸣路59号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时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原件，附现场拍摄的照片2张），证明当事人剑阁高士达竹木制品有限公司未开业的事实；
3、2024年11月20日，剑阁县普安镇小玲珑社区居民委员会提供的《证明》一份（原件），证明剑阁县金运汽车修理厂普安分厂没有经营的事实；
4、2024年12月6日，本局执法人员收集的当事人剑阁县金运汽车修理厂普安分厂的《基本信息截图》两份（打印件），证明当事人基本信息的事实；
5、2024年12月6日，本局执法人员收集的当事人剑阁县金运汽车修理厂普安分厂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一份（打印件），证明当事人已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事实；
6、2024年12月6日，本局执法人员收集的当事人剑阁县金运汽车修理厂普安分厂的《预警信息》一份（打印件），证明当事人由于未依照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自动预警的事实；
7、2024年12月6日，本局执法人员收集的当事人剑阁高士达竹木制品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截图》两份（打印件），证明当事人基本信息的事实；
8、2024年12月6日，本局执法人员收集的当事人剑阁高士达竹木制品有限公司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一份（打印件），证明当事人已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事实；
9、2024年12月6日，本局执法人员收集的当事人剑阁高士达竹木制品有限公司的《预警信息》一份（打印件），证明当事人由于未依照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自动预警的事实；
10、2024年12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剑阁县税务局普安税务分局提供的《证明》一份（原件），证明当事人剑阁县金运汽车修理厂普安分厂在税务金三系统于2021年4月12日已注销的事实；
11、2024年12月10日，剑阁县普安镇较场坝社区居民委员会提供的《证明》一份（原件），证明当事人剑阁高士达竹木制品有限公司已于多年前亏损停产未经营的事实；
12、2024年12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剑阁县税务局姚家税务分局提供的《证明》一份（原件），证明当事人剑阁高士达竹木制品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在税务金三系统显示为非正常户的事实。
以上证据提取、固定方式、方法合法有效，证据内容明白一致，证据种类齐全，各种证据相互印证，没有矛盾，形成证据锁链，能够清楚、全面、完整、真实的反映整个案情。经确认，相关人对提取的证据没有异议。
本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于2024年12月16日，通过剑阁县人民政府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剑市监罚告〔2024〕3-377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而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
当事人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企业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所指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企业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的营业执照。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剑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剑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处罚决定自依法送达之日起生效。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月20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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